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荫镇政字〔2023〕13 号

荫城镇人民政府
关于印发《荫城镇取缔非法储煤场大排查大

整治专项行动实施方案》的通知

各村，各站所，各有关单位：

《荫城镇取缔非法储煤场大排查大整治专项行动实施

方案》已经镇政府同意，现予印发，请按照方案要求抓好贯

彻落实。

荫城镇人民政府

2023 年 6 月 12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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荫城镇取缔非法储煤场大排查大整治
集中行动实施方案

为认真贯彻落实国家、省、市安全防范工作视频会议及

全区安全生产工作会议精神，深刻汲取非法盗采煤炭资源案

件和各类典型事故教训，按照“属地管理”和“三管三必须”

要求，落实安全生产责任，加强安全风险隐患排查治理，杜

绝非法储煤场违法生产经营，经研究决定，在全镇开展取缔

非法储煤场大排查大整治专项行动，现制定实施方案如下。

一、总体要求

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全面贯

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论述

和一系列重要指示批示，坚持“五不为过”，做到“五个必

须”，以严要求硬举措实作风守牢安全发展生产底线，落实

党政同责、一岗双责，加强组织领导，全面开展地毯式、拉

网式、滚动式风险隐患大排查大整治专项行动，严厉打击各

类非法储煤场违法生产经营建设活动，坚决治理纠正违规违

章行为，彻底排查风险隐患，有效防范和坚决遏制各类生产

安全事故，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。

二、组织领导

成立荫城镇取缔非法储煤场领导组，镇党委书记周凤飞、

镇长宋鹏飞担任双组长，常务副组长由镇党委副书记王雪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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担任，副组长由镇政府副镇长孟鲁瑜、三级主任科员张安文

及包片领导担任，成员由各村主干、各站所负责人、包村干

部组成。

荫城镇取缔非法储煤场领导组设在镇安委办，办公室主

任由副镇长孟鲁瑜担任，负责取缔非法储煤场集中行动的统

筹协调工作，成员由镇应急员牛晓亮、苏磊、王芷瑜、李洋

组成。

三、工作目标

对目前发现的 12 家非法储煤场要坚决取缔，12 家非法

储煤场要在限期内全部做到“两断三清”（断水、断电，清

场地、清储煤、清设备）。涉及村要在 5 月 10 日前召开支村

“两委”专题会议，专门制定取缔非法储煤场的工作方案，

废除与村集体或私人签订的相关合同协议，收回租用或占有

的集体土地，彻底铲除非法储煤的源头；并持续做好全面排

查，做到动态清零。镇政府将紧盯整改进度，每日进行督查。

2023 年 5 月 5 日前后，荫城镇政府、镇自然资源所、综

合执法队先后到 12 家非法储煤场开展实地检查，并下达《关

于限期整改违法占地的通知》，要求限期内做到“两断三清”。

1.长治县犇盛化工有限公司，负责人：赵向红，该煤场

位于北头村王庄矿口，租用区国资委原化肥厂国有土地 10

亩（镇政府已告知区国资委）堆煤，地类为建设用地。

整改要求：要在5月12日前做到“两断三清”。

责任人：张安文 申彦德 申建平 李浩杰 魏文明 冯永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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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长治县鸿福祥工贸有限公司，法人代表：孙燕飞，该

公司位于西陕村西南，成立于 2015 年，租用西陕村集体土

地 10 亩(其中原关闭矿井手续 5.8 亩)，地类为建设用地。

该公司已取得煤矸石砖厂审批手续。

整改要求：要在 5 月 16 日前做到“两断三清”，并确保在

正式生产煤矸石砖之前不再非法储煤。

责任人：刘林峰 宋志青 宋宇洲 王 杰

3.李坊村郭孝兵煤厂，负责人：郭孝兵，该煤场位于李

坊村西，2022 年租用李坊村集体土地 8 亩，地类为采矿用地。

整改要求：要在 5 月 16 日前做到“两断三清”，对场地全

部平整到位，并达到土地复垦的前提标准。

责任人：郭 敏 刘 娜 郭孝兵

4.李坊村王晓飞煤厂，负责人：王晓飞，该煤厂位于李

坊村西、长治县晋瑞洗煤厂（已于 2022 年 1 月取缔）背后，

2023年 4月租用李坊村集体土地8亩，地类为水工建设用地。

整改要求：要在 5 月 16 日前做到“两断三清”，对场

地全部平整到位，并达到土地复垦的前提标准。

责任人：郭 敏 刘 娜 郭孝兵

5.荆圪道村赵永刚储煤厂，负责人：赵永刚，该煤场位

于荆圪道村南，2020 年租用荆圪道村集体土地 2.4 亩，地类

为建设用地。

整改要求：要在 5 月 16 日前做到“两断三清”，对场地全

部平整到位，并达到土地复垦的前提标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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责任人：马 俊 李冠伟 车志芳

6.长治县鑫淼洗煤厂，法定代表人：琚军方，2016 年租

用荆圪道村集体土地 4 亩，地类为建设用地。

整改要求：要在 5 月 16 日前做到“两断三清”，对场地全

部平整到位，并达到土地复垦的前提标准。

责任人：马 俊 李冠伟 车志芳

7. 大峪村松树湾原关闭煤矿，负责人牛庆兵，2019 年

12 月租赁晋能控股大峪煤业建设用地 8 亩，进行储煤经营。

整改要求：要在 5 月 12 日前做到“两断三清”，对场地

平整到位，并达到土地复垦的前提标准。

责任人：王雪亮 苗雁鹏 郭教科 琚 帅

8.壶关县西柏林村开花山煤厂，负责人：李庆兵（荫城

镇人），该煤场位于壶关县西柏林村西（旧关闭矿井全部属

壶关地界），2020 年租用村集体土地 6 亩，其中，占用壶关

县西柏林村 5 亩，大峪村集体土地 1 亩，地类为建设用地。

整改要求：要在 5 月 16 日前做到“两断三清”，并达到土

地复垦的前提标准。

责任人：王雪亮 方 辉 苗雁鹏 郭教科 琚 帅

9.中村村宋计芳煤厂，负责人：宋记芳，该煤场位于中

村村西（旧关闭矿井），2023 年租用中村村集体土地 4 亩，

地类为采矿用地。

整改要求：要在 5 月 12 日前做到“两断三清”，对场

地平整到位，并达到土地复垦的前提标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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责任人：郭 敏 靳燕芳 李俊峰

10.长治县海顺工贸有限公司，法人代表：赵海清，位

于南王庆村东南侧，2022 年 5 月通过招拍挂形式已取得国有

土地手续，面积 15.71 亩，地类为建设用地。

整改要求：要在 5 月 16 日前将储煤和设备全部清理。

责任人：孟鲁瑜 宋 光 李建卫 侯扎根

11.长治县九通商贸有限公司，法人代表：范毅，该公

司位于荫城村西，成立于 2013 年，租用荫城村集体土地 25

亩，2021 年取缔时为基本农田和一般耕地，2022 年在“三

调”时被调整为建设用地。

整改要求：要在 5 月 16 日前做到“两断三清”，对场地

全部平整到位，并达到土地复垦的前提标准。

责任人：张安文 申彦德 申建平 李浩杰 魏文明 冯永苗

12.荫城村贾志明储煤场，负责人：贾志明，位于荫城

村西南，成立于 1999 年，租用荫城村集体土地 17 亩，2022

年在“三调”时被调整为建设用地。

整改要求：要在 5月16日前做到“两断三清”，对场地平

整到位，并达到土地复垦的前提标准。

责任人：张安文 申彦德 申建平 李浩杰 魏文明 冯永苗

四、形成长效

搞好宣传动员。各村、各站所、各有关单位要进行广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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宣传发动，引导广大人民群众和职工积极参与、支持取缔非

法储煤场集中行动，主动举报非法违法生产经营建设行为，

切实增强安全自律意识，加强社会和舆论监督，营造良好社

会氛围。

明确责任，强化问责。镇包片领导是专项行动抓落实的

第一责任人，负责牵头抓总，包村干部、村官听从包片领导

指挥；各村主干是抓落实的责任主体，支部书记要牵头组织

领导村内集中行动，对发生重特大生产安全事故的、非法违

法生产经营建设行为存在现实危险或导致发生重大涉险事

故的，要对村主干及时进行组织处理，并依法依规追责。各

职能站所要切实肩负起监督责任，对督导检查应发现而未发

现、应处罚而未处罚非法储煤场生产经营行为的，依法依规

依纪予以追责问责。

加强督导检查。镇安委办、派出所、综合执法队、自然

资源所、市场监管所、电管站等要强化联合执法，形成集中

行动高压态势，坚持“四不两直”，不定期进行督查，尤其

对问题线索偏少、问题隐患整改率偏低、落实本方案整治措

施不力的村和单位开展重点督查。

全镇上下要以此次取缔非法储煤场专项行动为契机，延

伸至过去存在的非法洗（储）煤场，在全镇范围内进行地毯

式大排查、大整治，同时各包片领导要主动发现所包村辖域

内的问题，形成强大合力，坚决取缔非法储煤场的非法经营。


